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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申报2023年度
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的通知

2023-04-28 17:09 来源：办公厅 视力保护色：      【字号： 大 中 小 】

广电办发〔2023〕121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广播电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，各广播电视、网络视听单位，有关高等院校、

科研机构：

为切实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，现启动2023年度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

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全面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围绕

中心、服务大局，立足新时代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作职责使命，紧密结合新情况新要求，着力加强行业重大战略和重点难点

问题研究，更好地为管理决策服务、为事业产业发展服务。

二、选题范围

围绕《2023年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选题》（附件1）所列选题进行申报，项目名称可在选题框架下进一

步细化或拓展。对自拟选题的课题申报不予支持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面向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、相关研究机构、高等院校等，实行公平竞争、择优立项。

（一）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

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；项目负责人一般应具有副高级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正处级及以上管理职务，并组建3到6人（包含

项目负责人）的课题组。课题组成员均须实质性参与项目研究。项目负责人不具备以上职称（职务）要求的，须由两名具备申

报资格的同行专家推荐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单位（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在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； 能够提供

项目的管理服务和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，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并承诺信誉保证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且不得有尚未结项的广电总局社科项目； 项目组成员最多同时参加两个项目；

一个项目只能明确一个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管理单位。

（四）凡申报国家其他项目者，不得以同一选题申报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。

（五）每个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30个。

四、项目要求

项目研究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、专著等。项目成果为研究报告的，研究周期为1年；项目成果为专著的，研究周期为2年。

资助金额一般为5万元（具体见立项通知书）。项目按照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广电办发

〔2020〕144号）进行管理。

五、申报流程

申请人按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申请书》要求完成申报材料准备，邮寄（只接收中国邮政特快专递

（EMS））至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，社科办收，电话010-86098511，邮政编码:100866。同

时，将申请书word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gdsk@nrta.gov.cn，邮件主题、申请书请以“申报人姓名+所在单位+2023申请书”命

名，活页内容不需发送电子版。材料寄出后，请申请人持EMS快递单号到网上自行查询寄送进程，如显示“收发室签收”即为

收到。申报截止日期为2023年5月31日（以寄出时间为准）。

相关资料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方网站（http://www.nrta.gov.cn）“公告公示”板块，或“新闻”栏“专项工作”中

“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管理”板块，或首页搜索框搜索下载。

立项结果在总局官网公示，请随时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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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过程中如有疑问，请与广电总局社科办联系。 

联系电话： 010-86098511；010-86093064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1：2022年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选题.doc

附件2：2023年度国家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申请书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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